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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6_9E_97_E4_c80_301871.htm 国家林业局关于做好

第二批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总结工作的通知（林策发

〔2007〕163号）各有关省、自治区林业厅（局）： 为了适应

现代林业建设的要求，深入推进林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根

据《国家林业局关于实行林业综合行政执法的试点方案》（

林策发〔2003〕179号）和《国家林业局关于继续开展第二批

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林策发〔2005〕102号

）（以下统称《试点方案》）的要求，我局决定对第二批林

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进行总结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： 一、原则和目的 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“三个代表

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

为依据，按照我局《全面推进依法治林实施纲要》和《试点

方案》的要求，遵循科学、客观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实事

求是地总结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成效、经验和不足

，为建立权威、高效、规范、廉洁的林业行政执法体制，实

现林业行政执法由多头分散向综合集中拓展的转变，全面提

高林业行政执法的整体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，促进林业又好

又快发展。 二、总结的主要内容 第二批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

点工作开展以来所采取的基本做法及其成效、存在的问题、

值得推广的经验和今后工作打算等情况。各试点单位要重点

围绕《试点方案》和开展林业综合行政执法试点的实施方案

的执行、落实情况进行总结。 三、方法和步骤 林业综合行政

执法试点总结工作采取自查、互查、抽查相结合的形式，分3



个阶段进行： （一）自查阶段：于2007年9月15日以前完成。

1.组织形式：由试点单位开展自查，试点单位所在地（市）

林业局负责组织检查。 2.自查内容：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全

面情况。 3.材料要求：试点单位通过自查，对试点工作进行

全面总结，并上报以下材料： （1）总结报告。包括试点形

式、工作步骤、具体做法、成效、问题、建议和工作打算等

。 （2）典型经验。各试点单位取得的主要经验，可以是整

体工作经验，也可以是对某项工作的经验。（3）填写《林业

行政案件统计表》（见附件1）、《行政复议案件统计表》（

见附件2）和《行政应诉案件统计表》（见附件3）。统计期

间为2005年11月1日到2007年9月30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